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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包物流是“互联网 + 物流业”的一种新兴物流模式，适用场景主要为同城配送。在大数据与共享经济特征加持下，

众包物流模式具有传统末端物流所不具备的高配送效率与低人力成本等竞争优势，使得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更为复杂的法律关

系。众包物流产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其所面临的多元合规风险也日益凸显，法律纠纷大量存在于司法实践中。无证经营风险、

劳资纠纷风险、刑事犯罪风险等成为困扰众包物流模式发展的主要合规风险。对此，众包物流行业应当明确众包物流业务范围、

规范众包物流合作协议、完善众包物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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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is a new logistics mode of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industry”, and its applicable scenarios are 

mainly  intra-city delivery.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and  sharing economy,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mode ha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distribution eff iciency and  low labor cost,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in  traditional end  logistics,  resulting 

in more complex  legal  relations  in  its operation. While  the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industry  is expanding rapidly,  the multiple 

compliance risks it fac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a large number of legal disputes exist in judicial practice. Unlicensed 

operation  risk,  labor  dispute  risk  and  criminal  risk have become  the main  compliance  risk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mode.  In  this  regard,  the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industry  should  clarify  the business  scope of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standardize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and  improve the business process of 

crowdsourcing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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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众包物流是一种新兴物流模式，发布众包任务的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将本应由专职配送员完成的物流任务转包给自愿承

担众包任务的社会大众 [1]。2006 年，“众包”这一概念由美国《连线》杂志记者杰夫·豪尔首次提出 [2]，意指将专职工作人员

所需完成的工作转包给普通大众。与传统外包或转包概念不同的是，众包的承包对象并非特定的人或群体，而是普通大众。中

国互联网产业本就具有后发者优势，站在共享经济的时代风口上，众包概念与传统物流产业相结合，众包物流由此诞生。国内

最早布局众包物流的是 2011 年成立的人人快递，数 10 年间行业企业数量与规模实现高速增长，涌现出“达达快送”“UU 跑腿”

等专注众包物流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与此同时，在众包物流模式运作过程中，诸多潜在的合规风险逐渐暴露，对此，行业应积

极处理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1    众包物流的运营模式

1.1    平台信息管控

传统物流模式的信息管理伴随着数字网络发展，经历了由线下到线上的发展过程。众包物流模式作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原

住民”，本就是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发展的产物，诞生伊始便实现了完全的线上信息管理。具体而言，众包物流的运营模式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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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众包物流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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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流供给与需求主体的不同，众包物流运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 B2C（business to customer，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

和 C2C（customer to customer，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两种 [3]，两种模式下众包物流平台的信息流通对象与步骤略有

不同。B2C 模式下的众包物流多见于外卖配送，该模式下待运商品的供应商与众包物流平台通过签订契约达成长期合作。商品

供应商利用自建或入驻的互联网平台发布待售商品信息，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浏览信息后，上传联系方式、地址等收货信息并

在线下单。商品供应商后台收到订单信息后，部分信息同时进入众包物流平台系统。紧接着以商品供应商为中心一定距离区域

内的所有众包物流配送员收到众包物流平台共享的订单信息后通过移动终端在线抢单。中单配送员根据平台信息前往供应商处

取货后送达消费者指定地址。众包物流平台纪录配送员的订单完成信息，并以此生成佣金信息作为结算依据。而 C2C 模式常

见于同城代买代送服务，用户在平台上发布需求信息，平台审核通过后如前文所述将订单信息发布给一定区域内的配送员，配

送员根据订单信息前往指定地点完成用户物流需求，赚取佣金。

从上述两种众包物流的运营模式可以看出，移动互联时代下，众包物流订单信息在商品供应商（或任务发起人）、众包物

流平台、众包物流配送员间不断跳转，但始终依托线上平台得以实现。

1.2    开放式配送员

众包物流配送员非专职快递从业者，而向网络大众开放，开放式配送员是众包物流“共享经济”特征的直接体现。开放式

配送员模式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实现了潜在物流配送资源的碎片化整合。兼职从业的网络大众在做好企业分配的本职工作任务之

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与物流的价值创造，获得传递的乐趣。

传统专职快递员入职程序繁琐、周期长，以邮政速递快递员入职流程为例，需要经历试岗观察、证件核对、医院体检等诸

多步骤。而众包配送员接单资格的获取方式更为简短，以行业巨头美团众包为例，选择接单城市后使用手机号码注册账号后，

仅需完成实名认证以及安全知识培训即可开始跑单，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操作均可线上完成。同时低门槛也意味着拥有数量庞

大的潜在众包配送员群体，能为众包物流的运力提供保障。以传统快递公司韵达为例，截至 2021 年末，韵达全网快递员数量

约 18.10 万人。而具有代表性的众包物流平台“UU 跑腿”旗下“跑男”数量已突破 500 万。仅从运力人数角度而言，成立于

2015 年的“UU 跑腿”用不到 7 年的时间便超越了韵达。

开放式配送员抢单模式，一方面为众包物流平台提供了充足的运力，另一方面卸去了传统物流企业所需承担的高昂人力成

本的包袱，为企业轻资产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社会而言，这种模式盘活了部分社会闲置劳动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

问题。

1.3    去中心即时配送

众包物流模式与传统终端物流配送模式在订单收派原则、送达时效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基于区域内相对稳定的物流需求，

传统终端物流配送一般由专职快递员完成，采取区域责任制作为订单收派原则。传统快递公司依据业务密度划分区块，指派固

定快递员负责，以天为周期开展区块内的快递收派件业务。而众包物流服务模式中，物流订单随机出现于平台中，具有较强的

不确定性，且点对点的服务模式要求在收派策略的选择上更具灵活性，因此采用直取直递模式。

在传统城市物流模式下，客户首先就近选择快递服务网点，线下填写快递单，完成寄件操作。然后网点快递工作人员将固

定时间内收到的待运货物统一送往分拨中心，分拨中心调度分拣后向下级分拨中心转运。一般而言，货物所要经历的分拣次数

与收件地址相关，中心城市经历的分拨次数相对较少。最终运输至收件人附近网点并由专职快递员派送至收货地址。而众包物

流模式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设快递网点、不经分拨中心以及没有独立的货物分拣环节 [4]。众包物流模式下，商家或一般用户通过

互联网平台线上下单，平台发布订单后由中单配送员上门取货后直接送达目标对象要求的地址。由此可见，众包物流模式下配

送的环节数量大幅简化，实现了方便快捷的即时配送服务。在这种去中心化直取直递模式的支撑下，众包物流实现了传统物流

所无法比拟的配送速度，同城配送情况下前者一般能在2小时内完成配送任务 [5]。即使是异地物流，后者配送时间也会比前者短，

此外，本文认为两地距离越接近，众包物流的时效优势就越明显。

2    众包物流模式潜在合规风险

与传统物流相比，众包物流模式具有前文所述平台信息管理、开放式配送员、去中心化即时配送等特性，这使得其具有较

强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此外，众包物流模式的参与主体更多，各主体间具有复杂的法律关系 [6]，这也

给众包物流模式带来了潜在的合规风险。众包物流模式中包括商品供应商（任务发布人）、众包平台、众包配送员、用户等四

方主体，其中，后三者的关系复杂且存在争议。首先是众包物流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众包物流究竟在众包物流模式中扮演

怎样的角色，用户是否事实上从事快递业务。其次是众包物流平台与众包配送员之间的关系，二者究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亦或

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最后是用户与众包平台、众包配送者之间的关系，何者为货运合同的承运人，依法承担承运人责任。

2.1    无证经营风险

众包平台通过管理控制订单信息，在众包物流模式中为用户、众包配送员提供信息发布、线路规划、价格预估、数据纪录

等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同城速递公司首创众包物流业务，其所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寄递业务、货物运输代理、物流信息

咨询 [7]。而中国众包物流平台企业多以信息技术公司或技术服务公司自居。如“UU 跑腿”平台，公司全称为北京优优跑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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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有限公司，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等，不包含通常以为的快递业务。

中国快递行业实行准入制度，企业未获行政许可，不能从事快递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八十四条第三款将快递

解释为 ：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寄递活动。同时第二款亦对寄递活动作出说明，包括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众

包物流模式中，平台作为物流信息管控方不直接介入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并且如前文所述去中心化配送的众包物流没有营业

网点和分拣中心。具有独立分拣环节是否是认定开展快递业务的必要条件，应当结合分拣环节在寄递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加以分

析。快递业务与分拣环节并非相伴而生，后者是前者达到一定业务规模后的产物，具有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作用。

因此，从逻辑上看，具备分拣环节并非认定快递业务与否的必要条件。

相关案例也能加以佐证，在李相国与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闪送平

台对自身信息服务公司的定性不能成立。表面上看，闪送仅仅通过平台发布货物运送需求的信息，但实际上通过掌控订单信息，

众包平台得以监控物流配送情况。据此可以认为闪送平台背后的运营公司实质组织了物流配送的全过程。众包平台虽然只抽取

单笔订单佣金的 20% 左右，但通过提供海量物流配送服务获取高额利润即是众包物流平台企业的营利模式。法院据此认为众

包物流平台的运营公司并非单纯的信息服务公司，而是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由此可见，当前众包物流模式中平台及

其从事业务的法律属性问题尚未明晰，一旦被认定为快递业务，极有可能因为未获许可擅自经营而受到行政处罚，存在合规风险。

2.2    劳资纠纷风险

众包物流作为互联网新兴业态，创造了新型互联网用工模式，造就了众包配送员这一新就业形态和劳动者群体。传统劳动

关系难以嵌套在新型用工模式上，众包平台与配送员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当前，众包物流主要针对同城配送市场，

以便捷、快速为服务特点，配送员多使用自有电动车等非专用交通工具。在以送达时效为主的奖惩规则影响下，众包配送员不

按信号灯通行、超速行驶等情况时有发生，交通事故频发。而众包配送员是否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事故后续责任赔偿、费

用承担具有重要意义。若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众包配送员可据此申请工伤保险，而不必独立承担事故损失 [8]，平台亦可

能因为雇主身份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司法解释仅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终止作出规定，并未明确书面协

议缺位或不规范的情形下，事实劳动关系应当如何界定。2006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曾试图引入人格

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但最终被写入正式文本的却是“用工”这一概念。何为“用工”，后续立法也

并未作出明确解释。立法层面对于事实劳动关系规定的模糊，不利于实务中对其存在与否的判断。当前司法实务中对事实劳动

关系的界定主要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5 年发布的部门规章《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旨在通过审查劳动关

系构成要件来确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

相关劳动争议纠纷案例中，众包平台与众包配送员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各执一词，前者出于节约人力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一般

主张合作关系，后者出于申领工伤保险、加班费、高温津贴等方面的考虑主张劳动关系。法院对于二者构成何种关系亦持不同

看法。福建人力宝科技有限公司覃林森劳动争议纠纷案中，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驳回了众包物流平台人力宝公司请求确认不

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其一，《网约配送员协议》是由众包平台人力宝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而非双方平等协商制定。其二，

该协议明确众包配送员的工作内容、服务规范、配送要求、收入规则等方面内容，表明其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接受众包平台规章

制度的管理。其三，众包平台审核配送员收入，并委托第三方支付至后者的网银账户，这一过程可被定性为众包平台向配送员

支付劳动报酬。据此，湖里区人民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存在。部分司法案例则对此持否定意见，如栾异范安徽杰仕达配送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王敬科马鞍山赛乐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劳动争议纠纷案、杨晓松大连益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纠纷案。由此，当前众包物流模式存在大量劳动争议，这些纠纷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如前文所述轻资产运营的众

包物流平台上空。

2.3    涉刑风险

众包物流模式采取的直取直递模式省略了传统物流配送所需的验视、分拣等环节，一定程度上确实极大地提升了物流效率，

但寄递环节的缺省使其存在更大的涉刑隐患。以“UU 跑腿”众包物流平台为例，2017 年以来该平台涉及 118 起刑事案件，其

中妨害社会秩序管理罪占多数。犯罪嫌疑人利用众包物流模式的漏洞或特性，通过众包物流的方式将管制物品运送至买家手中。

其一，当前众包物流的运营模式难以实现对管制物品的识别与监管。众包物流模式缺少验视、分拣环节，众包平台并未给

配送员配备便携式验视工具，众包配送员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主动核实待运货物类别 [9]。用户在众包平台线上下单时，虽会

被提示禁止配送违规物品，但缺乏核实环节，仅依靠警示难以发挥效用。其二，众包物流模式的便捷特性使得管制物品交易更

难被发现并查处。众包物流线上下单、线下交付的特性，使得管制物品交易实现了贩运分离，公安机关难以提前布控，人赃并获。

此外，与传统快递行业推行的寄件实名制相比，众包物流模式中对寄件人的信息采集要求较低，在用户约定公共场所向众包配

送员交付待运货物的极端情境下，订单用户信息可能是虚构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管制物品犯罪的侦破工作开展。其三，众包

物流模式效率高、配送周期短的特性使得运输过程被极大地缩短，加大了公安机关取证工作难度。司法实践中多有众包配送员

收递管制物品，送货途中被公安查获的情形。相关犯罪一般要求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是管制物品而运输。众包平

台配送员因事先不知情一般不会因此构罪，但众包物流涉刑案件频发会对整个行业的社会声誉构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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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的应对措施

3.1    明确众包物流业务范围

众包物流平台应当厘清自身的业务性质以规避无证经营风险。如果以开展信息技术业务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则应当在交易

过程中凸显自身中介身份。具体而言，考虑改变当前以抽成制为主的服务费用收取模式，改以收取固定的中介服务费、信息管

理费、结算服务费等。而若以开展同城递送业务为企业发展战略，则应当准备快递业务所需的物质基础，建立规范化、标准化

的快递服务体系 [10]，向邮政管理部门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从而规避无证经营风险。

3.2    规范众包物流合作协议

其一，众包物流平台应当明确众包物流合作条款在劳动关系认定中的作用，格式条款固然可以简化签约程序、提高签约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但其不允许众包配送员协商变更的特性有违合作关系的平等特征。因此，平台应当审慎使用格式合同，在合作

开展过程中注重与众包配送员的沟通与协商。其二，众包物流平台、配送员都应当尽可能保存与工作内容相关的凭证，当前事

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极其依赖证据的支持。其三，若众包物流平台明确开展快递业务，则应依法保障配送员的劳动者权益。按时

按量发放薪酬，保障众包配送员合理稳定的业务收入。定期组织学习培训，加强众包配送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能力。搭建沟通

渠道与纠纷解决机制，保证众包平台与配送员间信息畅通，即时解决争议与纠纷，从而规避劳资纠纷风险。

3.3    完善众包物流业务流程

其一，众包物流应当将核验与检视待运物品作为规定流程。当前，众包配送员上门取件时存在核实重量确定价格环节，验

视流程可与该环节合并，众包平台应当为此提供必要的工具及帮助。其二，众包物流平台应当加强物流管理，常态化组织学习

培训，提高众包配送员的警情反应能力，这有利于上述验视规定的有效执行，形成对犯罪分子的心理威慑，降低其利用众包物

流犯罪的可能性。此外，提高众包配送员的警情反应能力能够为警方发现和缉捕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其三，众包物流平台应

当完善信息数据的管理与保存，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提供与刑事犯罪相关的电子证据。通过上述对众包物流业务流

程的完善，降低众包物流模式涉嫌刑事犯罪的风险。

4    结    语

众包物流模式能够有效应对“城市物品在近距离内流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数 10 年间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也诉讼

缠身。众包物流的运营模式具有平台信息管控、开放式配送员、去中心化即时配送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既奠定了众包物

流模式在同城配送领域独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其埋下无证经营风险、劳资纠纷风险、涉刑事犯罪风险等诸多潜在的合规风

险。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风险成因提出明确众包物流业务范围、规范众包物流合作协议、完善众包物流业务流程等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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